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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廣播年廣播年廣播年廣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閣下 2003年 9月 29日的來信收悉，當中載述政府當局就本人
2003年 8月 16日的信件所作的回應。本人對政府當局回應的意見及對條
例草案的進一步觀察所得現載於下文，供閣下考慮：

擬議第 6(1)(b)條的涵蓋範圍

(a) 政府當局在回應第 2段中援引的例子關乎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
作商業用途。不過，從擬議第 6(1)(b)條的草擬方式來看，該條文
亦會囿制只是管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作商業用途，但可能沒有絲

毫意圖使用該解碼器的人。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該擬議條

文的立法目的是就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作商業用途訂立刑事制

裁。因此，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實際上被用作商業用途前，單就

管有該等解碼器作出懲罰，該條文的涵蓋範圍便似乎較政府當局

的預定目的廣泛。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把擬議第 6(1)(b)條所訂罪行
的有罪行為修正為 “管有及使用 ”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以期更準確
地反映該立法目的？不過，倘若當局的目的是將管有列作罪行，

則請考慮將其涵蓋範圍縮窄至例如管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意圖作

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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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重新考慮需否界定擬議第 6(1)(b)條使用的 “業務 ”一詞的定義。正
如閣下注意到，該詞包含廣義及狹義。從狹義的角度來說，“業務 ”
可指商業交易；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則可指活動。過往有不少案

件要求法院就於不同條例中所使用的 “業務 ”一詞的涵義作出裁
定。倘若政府當局的政策目的一如其回應第 4段所述般，是對經營
或利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 (藉以逃避繳交收看費 )作牟利用途的業
務施加刑事制裁，應否在擬議第 6(1)(b)條中表明此目的？

(c) 擬議第 6(1)(b)條的中文本是 “任何營商或業務的目的 ”，而 “任何 ”
的意思卻沒有在相應的英文本中反映出來。請澄清，根據當局的

目的， “營商或業務 ”是否指任何營商或業務，而並非僅限於被告
人本身的營商或業務。倘若當局的目的是涵蓋任何營商或業務，

請考慮在擬議第 6(1)(b)及 (3)(b)條和第 7A(1)(a)(i i)條的 “trade or
business”之前加入 “any”。

擬議第 6(5)條提供的推定

(a) 本人從政府當局回應第 6段中察悉，政府當局認為擬議第 6(5)條的
假定事實 (即管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 )是合理地和實際上與經證明
的事實 (即在處所發現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 )相關的。事實上，在該
擬議條文下，經證明的事實有兩項而不是一項。除了在處所發現

解碼器外，另一項經證明的事實是某人是獲准使用或佔用某處所

的人，或是某處所的租客、承租人、佔用人、擁有人或掌管該處

所的人。請閣下注意，在R v Sin Yau-ming  [1992] 1 HKCLR 127的
案例中，已廢除的《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章 )第 47(1)(c)條一項相
若的管有推定，被認為抵觸獲《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一 (一 )條所保
障的假定無罪，因為控方未能證明，就該項推定而言，被假定的

事實與被證明的事實相符或實際上有關。上訴法院進一步認為，

管有危險藥物的有關推定不符合理性及相稱的準則，因為該推定

囿制處所的不知情業主或租客及強迫他們提出相反證據推翻有關

推定。基於R v Sin Yau-ming的案例，請解釋政府當局如何及為何
得出於其回應第 6段所述的意見。

(b) 根據政府當局回應第 7段，在憑藉擬議第 6(6)條檢控僱主進口、出
口、製造、出售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時，可能需要援用管有的推定。

據本人所理解，提供可被推翻的事實推定，是要協助控方證明罪

行的元素，而不是反駁被告人可能提出的任何抗辯。由於管有不

是擬議第 6(1)(a)條之下的罪行的一項元素，請考慮就該罪行應用
該項推定是否相關及恰當。倘若有關罪行修正為包括管有未經批

准的解碼器作進口、出口、出售等用途，管有的推定似乎才會變

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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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逮捕權力

雖然電訊局長把因而逮補的人交由警務人員羈押可能是既定程序，但

沒有明文規定必須這樣做。就此項規定訂立明確的條文，是否更理想？

正如閣下所知，部分現行法例均載有類似條文。請參考《定額罰款 (公
眾地方潔淨罪行 )條例》 (第 570章 )第 4(4)條及《化學武器 (公約 )條例》
(2003年第 26號 )第 18(2)條。

根據第 7A(3)條發出的手令

為清楚說明擬議第 7A(1)(d)條會適用於擬議第 7A(3)條，擬議第 7A(3)條
有關 “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或解碼器 ”的提述，應否以 “根據第 (1)(d)款可予
檢取的任何物件 ”取代？正如閣下所知，後者已在《電訊條例》 (第 106
章 )的相若條文 (即第 35(2)條 )中採用。

謹請閣下於 2003年 10月 24日或該日前，以中、英文回覆本人，
使閣下的覆函得以在 2003年 10月 30日舉行下次會議前送交法案委員會
委員。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 )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政府律師張志偉先生 )
法律顧問

2003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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